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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琼海市农村农业局提出。 

本文件由琼海市优质农业品牌开发服务协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琼海市热带作物服务中心，琼海市优质农业品牌开发服务协会，琼海忠锐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智行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海南永准质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海南云智检质量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戴俊，陈丁胜，李忠，唐海云，黄健泓，罗腾，陈川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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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菠萝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琼海菠萝的术语和定义、生产地域范围、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判定规则、标

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琼海菠萝。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09.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果糖、葡萄糖、蔗糖、麦芽糖、乳糖的测定  

GB/T 5009.10  植物类食品中粗纤维的测定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245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NY/T 1778  新鲜水果包装标识 通则 

NY/T 2637  水果和蔬菜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测定 折射仪 

NY/T 5010  无公害农产品 种植业产地环境条件  

DB46/T 406  菠萝生产技术规程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0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琼海菠萝 

琼海菠萝是在琼海市境内种植的，以下列品种为主的菠萝产品。台农 17 号：肉质细腻，汁多，纤

维少，入口即化，甜度 18、19，无目；凤梨 4号（手撕）：甜度 22，不黑目；巴黎菠萝：甜度 16、17，

有目，香味浓，存放不掉色。 

 

冠芽 

菠萝果实顶端形成的芽，又名顶芽。 

 

日灼斑 

菠萝果实受高温日光灼伤后水分减少，形成的变色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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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柄 

菠萝植株主茎上部至果实底端的部位。 

4 生产地域范围 

琼海菠萝生产地域范围为琼海市全境，包括长坡镇、中原镇、大路镇、嘉积镇、阳江镇、会山镇、

龙江镇、石壁镇、万泉镇、潭门镇、博鳌镇、塔洋镇。地理坐标：东经110°07′05"-110°40′50"，

北纬18°58′50"-19°28′35"。（详见附录A） 

5 要求 

自然生态环境 

5.1.1 气候 

菠萝喜欢温暖湿润的生产环境，琼海市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日照1918小时，年平均气温

24.8℃，年平均降雨量为2129毫米。 

5.1.2 土壤 

土壤主要为由花岗岩发育而成的红赤土和由砂页岩发育而成的黄红赤土。 

5.1.3 灌溉水 

应符合NY/T 5010-2016中3.1的规定。 

种植操作规范 

应符合DB46/T 406的规定。 

质量要求 

5.3.1 感官要求 

琼海菠萝可划分为一级、二级，感官要求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感官要求 

项  目 一级 二级 

果  形 呈倒圆锥形，果实发育良好，无畸形。 

果  面 
具有该品种成熟时固有的色泽，无外污染物，无日灼

斑、裂口、虫伤及可见昆虫。 

具有该品种成熟时固有的色泽，无外污染物，允许

有少量不明显的非毒害性污染物，但总面积不能超

过果面面积的5%. 

果  肉 肉质细腻，纤维少，汁多味甜，无黑心、无异味。 

机械伤 不得有擦伤、碰伤、刺伤、压伤。 允许有轻微擦伤、碰伤、刺伤、压伤。 

5.3.2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理化指标 

项目 一级 二级 

可溶性固形物（以折光计），%       ≥ 15.0 14.0 

粗纤维，g/100g                    ≤ 1.0 

总糖，g/100g                      ≥ 12.0 10.0 

总酸（以柠檬酸计），g/kg 4.0～8.0 

维生素C，mg/100g                  ≥ 12.0 11.0 

5.3.3 卫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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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1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的规定。 

5.3.3.2 农药最大残留量限量应符合 GB 2763的规定。 

5.3.4 净含量 

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感官检验 

在光线充足、无异味的环境中，观察其外观；去皮后将果肉放置在洁净白瓷盘中，观察果肉颜色、

质地，嗅其气味，取小块果肉品其滋味。 

可溶性固形物 

按NY/T 2637的规定执行。 

粗纤维 

按GB/T 5009.10的规定执行。 

总糖 

按GB 5009.8的规定执行。 

总酸 

按GB 12456的规定执行。 

污染物限量 

按GB 2762的规定执行。 

农药残留限量 

按GB 2763的规定执行。 

净含量 

按JJF 1070的规定执行。 

7 检验规则 

组批 

同一品种、同一生产条件的产品为一批。 

抽样方法 

7.2.1 散装菠萝 

视情况分层分方向结合或只分层或只分方向抽取样品为一个抽样批次。 

7.2.2 纸箱包装菠萝 

堆垛取样时，在堆垛两侧的不同部位上、中、下各四角抽取相应数量的样品为一个抽样批次。 

检验分类 

7.3.1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是对产品进行的全面考核，检验项目包括本文件技术要求中的全部项目。有以下情况之一

时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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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两次抽样检验结果差异较大； 

—— 因人为或自然因素使生产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或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7.3.2 交收检验 

每批产品交收前，生产单位应进行交收检验。交收检验内容包括感官要求、包装、标志等要求，其

他指标由交易双方根据合同选测，检验合格方可交收。 

8 判定规则 

检验结果中，农药最大残留量限量有任意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其余项目检验不

合格，允许在该批产品中加倍抽一样复检，以复检结果为准。 

9 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识 

9.1.1 运输包装图形标识按 GB/T 191的规定执行。 

9.1.2 产品外包装应印有或粘贴有清晰、牢固的“琼海菠萝”字样。 

包装 

包装材料应清洁，无毒无害，质地细致柔软。包装应符合NY/T 1778的要求。  

运输 

9.3.1 运输工具应保持清洁，运输过程应通风、阴凉，应有防雨、防高温措施。  

9.3.2 不应与有毒、有害物质混运。  

9.3.3 搬运时应小心装卸，严禁重压。  

贮存 

9.4.1 贮存场所应清洁、通风、阴凉，有防晒、防雨、通风设施。  

9.4.2 不应与有毒、有害物品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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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琼海菠萝生产地域范围图 

 
 


